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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3 月 8 日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根据大会第 60/180、70/262和 75/201号决议以及安全理事会第 1645(2005)、

2282(2016)和 2558(2020)号决议所述的建设和平委员会的任务，向安理会介绍委

员会 2022 年暂定工作方案。为通过提高委员会日程的可预测性、确保安理会及

时收到有关其第 2594(2021)号决议的咨询意见等方式，确保有效执行工作方案，

并应安理会的请求提供咨询意见，补充秘书长报告的内容，委员会希望在全年内

收到秘书长就委员会审议的下列专题提交给安理会的未经编辑的报告预发版本： 

• 中非共和国 

• 马里局势 

• 联合国西非和萨赫勒办事处的活动 

• 联合国哥伦比亚核查团 

• 南苏丹局势 

• 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 

• 中部非洲局势和联合国中部非洲区域办事处的活动 

• 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 

•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该区域的和平、安全与合作框架执行情况 

• 促进非洲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 

• 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伙伴关系、包括联合

国驻非洲联盟办事处的工作 

• 妇女与和平与安全 

• 青年与和平与安全 

 

https://undocs.org/ch/A/RES/60/180
https://undocs.org/ch/A/RES/60/180
https://undocs.org/ch/A/RES/70/262
https://undocs.org/ch/A/RES/70/262
https://undocs.org/ch/A/RES/75/201
https://undocs.org/ch/A/RES/75/201
https://undocs.org/ch/S/RES/1645(2005)
https://undocs.org/ch/S/RES/1645(2005)
https://undocs.org/ch/S/RES/2282(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2282(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2558(2020)
https://undocs.org/ch/S/RES/2558(2020)
https://undocs.org/ch/S/RES/2594(2021)
https://undocs.org/ch/S/RES/259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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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期待我们继续开展合作，进一步加强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咨询作用。 

 

建设和平委员会 

主席 

拉巴卜·法蒂玛(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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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3 月 8 日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建设和平委员会 2022 年暂定工作方案 

1. 本工作方案根据建设和平委员会第十五届会议报告(A/76/678-S/2022/89)附

件建议 4.一编写。依照该建议，委员会将根据其年度报告所载前瞻性议程，通过

一项反映委员会的国别、区域和专题优先事项的年度工作计划。工作方案旨在确

保有效执行大会第 60/180、70/262和 75/201号决议以及安全理事会第 1645(2005)、

2282(2016)和 2558(2020)号决议所述的委员会任务。本工作方案在 2022 年 2 月 4

日委员会大使级非正式会议之后编写，与委员会协作的国家和区域的代表在会上

讨论了 2022 年优先事项。 

2. 2022 年，委员会将借鉴良好做法和经验教训，开展今后的活动。其工作将以

寻求委员会支助的国家所提出的反馈和请求为指导。委员会还将审议秘书长关于

“我们的共同议程”的报告所载的建议，这些建议涉及与委员会协作的国家和区

域提出的请求。 

3. 委员会将采取以需求为驱动的办法，为此必须与考虑分享自身建设和平经验

的国家不断协商。2022 年，至少有 12 个国家正在就计划或可能开展的协作进行

协商：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中非共和国、乍得、哥伦比亚、冈比亚、几内亚比

绍、利比里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塞拉利昂、南苏丹和东帝汶。主要专题将包括

为针对具体情况的建设和平优先事项调动政治、财政和技术支助，以及分享建设

和平进程的成果和经验教训等。目前还在协商落实此前作出的支持大湖区、几内

亚湾、乍得湖流域、萨赫勒、太平洋岛屿等地各项区域建设和平活动的承诺。所

有上述和其他可能的协作都将考虑并促进下文所述的原则和承诺。 

注重国家自主权和包容性 

4. 委员会在根据任务规定并在国家自主权的基础上开展国家、区域和跨领域协

作时，将非常注重取得成果和满足寻求委员会支助的国家的需要。世界各地出现

的建设和平挑战有可能使委员会多年来一直支持的成果发生逆转。针对这种情况，

必须调整行动，提供更有效的支助，并考虑到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的破

坏性影响。委员会将遵循着重行动的分析，确保所有成员积极参与支持所审议的

国家。持续注重成果将是委员会在更多情形下开展工作的关键。委员会鼓励有资

格参与建设和平基金建设和平恢复机制的国家分享其建设和平经验和在该基金

支持下取得的成果。 

5. 委员会将继续应有关政府的请求，在国家自主权的基础上，支持对国家建设

和平举措与和平进程采取包容性办法，包括向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代表提供平台，

并增强妇女和青年和平建设者的权能。 

关注联合国的协调一致 

6. 委员会将继续推动采取统筹、战略、协调的建设和平方针，注意到安全、发

展和人权密切相关、相辅相成。委员会将根据任务规定，继续汇聚包括各机构、

https://undocs.org/ch/A/76/678
https://undocs.org/ch/A/76/678
https://undocs.org/ch/A/RES/60/180
https://undocs.org/ch/A/RES/60/180
https://undocs.org/ch/A/RES/70/262
https://undocs.org/ch/A/RES/70/262
https://undocs.org/ch/A/RES/75/201
https://undocs.org/ch/A/RES/75/201
https://undocs.org/ch/S/RES/1645(2005)
https://undocs.org/ch/S/RES/1645(2005)
https://undocs.org/ch/S/RES/2282(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2282(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2558(2020)
https://undocs.org/ch/S/RES/2558(2020)


S/2022/202  

 

22-03512 4/5 

 

基金和方案在内的联合国系统所有相关部门，同时重视实地代表，他们在联合国

为支持国家建设和平优先事项、应对冲突风险和加强国家机构能力所作的努力中

发挥着带头作用。 

7. 为确保随时了解建设和平基金的活动，委员会将继续重视与该基金的协同增

效，并与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建设和平支助办公室、建设和平基金咨询组成员

和与该基金协作的国家定期接触。 

8. 委员会将在有维和特派团的地点利用维和人员的正面成绩，并支持落实维和

工作的建设和平层面。 

有效的伙伴关系 

9. 委员会将与有关国家协商，与区域组织和国际金融机构建立更有效的伙伴关

系，侧重于在共享分析的基础上向受冲突影响国家提供协调一致的支助。在此过

程中，委员会将借鉴此前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举行协商会议期间提出的

建议。委员会将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举办年度会议，并酌情促进与其他

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合作。 

10. 委员会将继续寻找机会，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和区域金融机构的接触，包括

访问其总部，并在委员会的讨论和会议筹备过程中与国际金融机构定期接触。委

员会还将继续支持加强联合国与世界银行的伙伴关系，包括利用人道主义、发展、

建设和平与伙伴关系融资机制所支持的成功举措。 

11. 委员会将为促进南南和三方合作提供平台，支持建设和平与可持续和平。 

倡导建设和平筹资 

12. 委员会将继续倡导为建设和平提供充足、可预测和持续的资金。因此，委员

会将向大会提交关于建设和平筹资的意见，并寻求取得着重行动的成果。委员会

还将探讨如何鼓励为地方建设和平组织、包括由妇女和青年领导的此类组织灵活

供资，并继续制定办法，促进建设和平创新筹资。 

加强桥梁和咨询作用 

13. 委员会将继续以更高的质量、更加及时地向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等其他政府间机构和建设和平论坛提交材料并进行通报。任命非正式协调

员将有助于这些努力，包括酌情使委员会的工作方案与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工作

方案更加一致，并加强委员会的桥梁作用。 

14. 大会第 75/327 号决议表示注意到委员会就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

平与可持续发展问题所提咨询意见的重要性。委员会将如该决议所鼓励的那样，

保持这一做法。 

15. 委员会将与安全理事会举办非正式互动对话，应安理会请求且酌情向其提出

咨询意见，并根据第 2594(2021)号决议采取行动。安理会在该决议中大力鼓励委

https://undocs.org/ch/A/RES/75/327
https://undocs.org/ch/A/RES/75/327
https://undocs.org/ch/S/RES/2594(2021)
https://undocs.org/ch/S/RES/259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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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推动在过渡之前制定共同目标和优先事项，为此请秘书长在向安理会作出相

关报告前与委员会联络，以便利委员会及时向安理会提供补充咨询意见。 

16. 委员会将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举办联合活动，并进一步加强与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及其附属机构以及联合国各机构、基金和方案执行局在建设和平与发展领域

的非正式合作。 

重视问责制 

17. 委员会将追踪其成果和良好做法，改进对这些成果的对外宣传。委员会欢迎

建设和平支助办公室在委员会年度报告中汇编符合事实、经过核实的分析，并鼓

励继续采取这一做法。 

18.  委员会将在各次会议上将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以及青年与和平与安全议

程纳入主流，同时继续侧重于委员会的 2016 年性别平等战略和 2021 年性别问题

行动计划。委员会还请建设和平支助办公室继续每年介绍性别平等战略、性别问

题行动计划以及青年与建设和平行动计划的最新执行情况。 

19. 在执行 2022 年工作方案的过程中，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和各国别小组主席

将定期举行会议，分享最新情况，讨论需要采取集体行动的挑战，以期在统一的

建设和平委员会内部进一步加强协调一致。 

 


